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服務類 標準作業程序（SOP） 

作業項目 16：受理提供擔保之申請        研訂單位：法務緝案組法務課 

一、 法令依據 

（一）關稅法第 11 條、第 48 條、第 95 條 

（二）海關緝私條例第 49 條之 1 
（三）財政部 69 年 9 月 17 日台財關字第 21509 號函、72 年 4 月 7 日台財關字第

14721 號函。 

二、處理流程 

 

 

 

 

 

 

 

 

 

 

 

 

 

 

 

 

 

 

 

 

 

                                   

三、注意事項 

（一）儘量要求申請人提供不動產以外之擔保。 
（二）以定期存單或信託憑證等擔保時，應要求存款人在單據相關欄位蓋用存款

戶印章。另「質權設定通知書」應載明金融機關對該等存單或信託憑證之
存款放棄行使抵銷權，金融機關之復函〈質權設定登記同意書〉亦同。 

（三）存單中利息部分，應注意是否限制其至實行或消滅質權時始可具領(即暫不
交由出質人領取)。 

（四）業經填寫之「國庫保管品申請書」連同「保管品收入憑證」及定存單交秘
書室出納股送國庫保管。「保管品收入憑證」經送國庫後，第 4聯之「保管
品寄存證」會填列寄存證編號退還法務課，影印 1份交法務緝案組業務課。 

（五）列印「保管款收入日報表」隨同保管品寄存證送會計室。日報表影本送承
辦人。 

四、使用表格：不動產擔保使用地政機關制式書表，其餘擔保表格如附件 

 

稽核指定承辦人 

相關書表用印 

關稅法第 11 條規定之擔保：現
金存入保證金帳戶，其他擔保
完成質權設定或對保手續。 

貨價擔保：解除貨物之暫
不放行，其餘保全措施仍
然維持。     

審查申請人之 

身分是否適格 

審查提出之擔保 

是否相當且確實 

審查應具備之文
件是否齊全及其
簽章是否完整 

送稽核覆核後 

轉陳課長核定 

1/2 日 

申請人提出申請書 

1 日 

不動產擔保：完成本關為
第 1 順位抵押權人之設定。 

全額擔保：解除出境限制，免
為假扣押或撤回假扣押聲請及
解除其他保全措施。 


